南丰县招募特聘动物防疫员公告

为加快推进我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，根据《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实施2025年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的通知》（赣农厅办函【2025】8号）要求，计划向社会招募12位特聘动物防疫员，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岗位数量
全县计划招募12名特聘动物防疫员，其中：专职特聘动物防疫员9名；特聘动物防疫员兼职非洲猪瘟协防员3名。
二、薪资待遇
1.特聘动物防疫专员服务报酬为1.5万元/人·年（含“五险一金”、雇主责任险）。
2.特聘动物防疫员兼职非洲猪瘟协防员服务报酬为3.7万元/人·年（含“五险一金”、雇主责任险）。
三、聘用期限
自聘用合同签订日起，期限一年。
三、应聘条件
1.年龄要求：截止报名时，应聘特聘动物防疫专员岗位的，男性不超过59周岁、女性不超过49周岁。
2.应聘人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①基层聘用的畜牧兽医机构协防（协检）员（以近两年各乡镇村级动物防疫员责任书为依据）；
②畜牧兽医科研教学单位一线兽医服务人员、原从事乡镇兽医工作的事业编制人员、原官方兽医；
③从业3年以上的养殖、屠宰、兽药、饲料、诊疗企业兽医技术的业务骨干；
④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并从事动物防疫工作3年（含）以上的执业兽医、乡村兽医；
⑤普通高校畜牧兽医类专业优秀应届毕业生。
3.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报名。
①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；
②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或被开除公职的人员；
③有严重疾病者。
四、招聘方式
招聘以现场面试考核为主，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个人素质和业务能力等，特别优秀者可以放宽学历要求。
五、招聘程序
1.报名：凡符合条件、有意应聘者须如实填写《特聘动物防疫员（兼职非洲猪瘟协防员）报名表》，持本人身份证、学历证、相关职业资格证书、以及2寸免冠彩色照片2张，在规定时间内前往南丰县农业农村局一楼畜牧兽医窗口报名。
报名时间：2025年10月31日—11月7日，上午8:30-12:00，下午2:30-5:30。
联系人：程国华，电话：0794-3226027。
2.资格审查：资格审查贯穿于招募工作的全过程，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，一经发现当即取消其应聘资格。
3.现场考核：主要考核应聘者的求职动机、举止仪表、免疫注射和动物采血等业务能力等。考核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
4.确定人选：按要求对招聘考核情况进行公示，并根据公示结果确定拟聘用人员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5.签订服务协议：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县农业农村局与其签订服务协议，安排具体工作。
六、本公告由南丰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
附：南丰县特聘动物防疫员报名表



南丰县农业农村局
2025年10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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